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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  

關於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之事由，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謂「確實之新證據」應

如何解釋？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297號刑事裁定 
────────────────────────────────── 
【實務選擇題】 

 

刑事判決確定後，發現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應如何救濟？ 
(A) 由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再審。 
(B) 由被告向最高法院提起再審。 
(C) 由被告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D) 由檢察總長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答案：D 
 

 

【裁判要旨】 

刑事訴訟法所稱之「證據」，乃指為證明具體案件待證「事實」，使該「事

實」臻於明瞭之原因，亦即訴訟上得為具體案件「事實」認定基礎之資料而言。

判決所表示之抽象法律見解，並非刑事訴訟法所稱之事實或證據，自亦非修正後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學說速覽】 
一、實務見解採嚴格認定： 

法院審查「確實之新證據」的程序有兩道關卡，先進行「嶄新性」之要件

審查，處理證據發現時間點之問題。再進入「確實性」之判斷，屬證據之量與

程度的判斷問題。 
（一） 「嶄新性」：必須是該項證據在原確定判決宣示前即已存在者為限，且在原

確定判決前法院及聲請人均未曾發現，致該證據未及提出或未予調查者，始

屬之。若確定判決後，始由他人出具證據以證明對被告有利之主張，則不具

「嶄新性」。 
（二） 「確實性」：必須是該證據無須經過調查程序，即可顯然認為足以動搖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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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決者，始屬之。若「需經相當之調查始能辨別證據的真偽」，或「無從

在未經調查程序下，從形式上足資判斷」，即不具有「確實性」。 
二、實務見解不當限縮「嶄新性」的範圍： 

（一）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關於再審理由區分為三類，一為原判決所憑證據是

虛偽或偽造之情形，二是參與程序之法官涉及職務上犯罪，三是發現新證

據。前二者為限定要件的列舉方式，而發現新證據則為概括之立法方式，對

新證據的性質或種類未設有任何限制。 
（二）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1到4款所定構成再審之事由，只要是原確定判決

前，法院所不知即可，至於是否在原判決當時即已存在或是判決確定後始發

生，均無不可。同列為本項第6款的確實新證據，亦應同此解釋，實務見解加

上「原判決當時已存在」之要件，違法立法意旨，不當限縮再審管道。 
（三） 再審制度係救濟事實認定錯誤之管道，故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的證據，應

以是否足以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錯誤事實為關鍵，不應以其存在時點作

為聲請再審之新證據的區別。 
三、再審聲請程序中，仍應有「無罪推定」之適用： 

其理由如下： 
（一） 在通常訴訟程序中，應達「不容有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序，法院始可認定被

告有罪。然而，一旦判決有罪確定，關於認定事實之疑義，卻反過來要求被

告自證其無罪之程度應超越原確定判決認定有罪之心證程度，比檢察官負更

高度的證明責任，並無法理依據。 
（二） 現行法關於再審設有兩階段審理程序，若否定無罪推定之適用於再審聲請程

序，則會使開啟再審比一般通常審判程序推翻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更為困難，

與原立法設計的意旨不符。 
（三） 再審係為誤判之個案予以救濟，亦具有認定犯罪事實之性質，不可完全排除

無罪推定之適用。 
四、「確實性」之審查方式： 

新證據之「確實性」無需達到得推論其無罪之高度蓋然性，只要該證據得

以對原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法院應先確認原判決有罪認定與其相對應證據

之關係，檢討因新證據的出現，相對應之原判決有罪認定中的部分證據的證明

力是否減低。若是，再「綜合評價」新證據與原法院所調查之所有證據，以判

斷原確定判決的有罪認定是否已產生合理懷疑。若是，則應裁定開始再審。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 


